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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41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企业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事项概述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企业珠海港（梧州）

港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梧州港务”）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金额

14,000 万元人民币、期限 144 个月的借款，并由公司按所持 72%的股权

比例为梧州港务上述借款提供担保，即为 10,08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。

借款担保协议尚未签署。 

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七十二次会议，对上述担

保事项进行审议，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8人，同意8人。该事项无需

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，因含本次担保金额在内的连续12个月内担保金额超

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的30%，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珠海港（梧州）港务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成立，有限责任公司，

注册资本人民币 6,458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：冯鑫；经营范围：港口码头

及配套设施的投资和建设。主要股东：公司持有梧州港务 72%股权；梧

州市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28%股权。 

截止 2014 年底，梧州港务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11,726.02 万元，净

资产 9,922.29 万元。截止 2015 年一季度，梧州港务未经审计总资产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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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 12331.82 万元，净资产 9922.29 万元。因梧州港务主营业务梧州大利

口码头项目目前仍处于建设期,因此暂未产生收益。 

三、拟签署交易合同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中国进出口银行向梧州港务提供金额 14,000 万元人民币，期

限 144 个月的借款。 

（二）中国进出口银行授权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委托交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作为梧州港务的代理人，负责

14,000 万元借款的发放、回收及与借款管理有关的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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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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